
  

《 2005 年 吸 煙 (公 眾 衞 生 )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 

 

 

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    

 

 

由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動 議 的 修 正 案  

 

 

20 刪 去 該 條 而 代 以  —  

 

   “ 20.20.20.20.     取 代 附 表取 代 附 表取 代 附 表取 代 附 表 2222 

 

 附 表 2 現 予 廢 除 ， 代 以  —  

 

      “ 附 表 2 [第 3(1)及 (1AA)條 ]

 

 第 1 部  

 

指 定 禁 止 吸 煙 區  

 

 項         區 域 類 別  

 

  1.  任 何 電 影 院 、 劇 院 或 音 樂 廳 。  

 

  2.  任 何 公 共 升 降 機 。  

 

  3.  任 何 自 動 梯 。  

 

  4.  任 何 遊 戲 機 中 心 。  

 

  5.  任 何 幼 兒 中 心 。  

 

  6.  任 何 學 校 。  

 

  7.  任 何 指 明 教 育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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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.  任 何 核 准 院 舍 。  

 

  9.  任 何 拘 留 地 方 。  

 

 10.  任 何 收 容 所 。  

 

 11.  任 何 感 化 院 。  

 

 12.  任 何 醫 院 。  

 

 13.  任 何 留 產 室 。  

 

 14.  任 何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(泳 灘 除 外 )。  

 

 15.  在 任 何 泳 灘 內 的 以 下 範 圍  —  

 

 (a)  根 據 《 泳 灘 規 例 》 (第 132 章 ， 附 屬 法

例 E)第 10 條 撥 作 純 為 供 游 泳 人 士 之 用

的 水 域 的 任 何 部 分 (包 括 浮 台 及 任 何 其

他 在 該 等 水 域 的 水 面 上 、 或 該 等 水 域 上

的 東 西 )；  

 

 (b)  有 沙 或 石 頭 覆 蓋 的 海 岸 ， 以 及 在 該 等 海

岸 上 的 任 何 構 築 物 、 淋 浴 設 施 或 自 然 事

物 ； 及  

 

 (c)  任 何 根 據 《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

章 )第 107(3)條 被 指 明 用 作 燒 烤 場 、 營

地 或 兒 童 遊 樂 場 的 區 域 。  

 

 16.  在 任 何 公 眾 泳 池 內 的 以 下 區 域  —  

 

 (a)  任 何 泳 池 ；  

 

 (b)  任 何 緊 靠 泳 池 的 行 人 通 道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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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 任 何 跳 水 板 或 其 他 毗 連 泳 池 的 器 具 或 設

施 ； 及  

 

 (d)  任 何 觀 眾 看 台 。  

 

 17.  在 任 何 體 育 場 內 的 以 下 區 域  —  

 

 (a)  任 何 球 場 ；  

 

 (b)  任 何 跑 道 ；   

 

 (c)  任 何 緊 靠 球 場 或 跑 道 的 行 人 通 道 ； 及  

 

 (d)  任 何 觀 眾 看 台 。  

 

 18. 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(第 208 章 )第 24(1)條 指

定 的 香 港 濕 地 公 園 。  

 

 19.  在 以 下 地 方 內 的 室 內 區 域  —  

 

 (a)  任 何 店 舖 、 百 貨 公 司 或 購 物 商 場 ；  

 

 (b)  任 何 街 市 (不 論 是 公 營 或 私 營 ， 或 是 由

公 營 部 門 管 理 或 由 私 人 機 構 管 理 的 )；  

 

 (c)  任 何 超 級 市 場 ；  

 

 (d)  任 何 銀 行 ；  

 

 (e)  任 何 食 肆 處 所 ；  

 

 (f)  任 何 酒 吧 ；  

 

 (g)  任 何 卡 拉 OK 場 所 ；  

 

 (h)  任 何 麻 將 天 九 耍 樂 處 所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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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)  任 何 浴 室 ；  

 

 (j)  任 何 按 摩 院 ；  

 

 (k)  任 何 安 老 院 ；  

 

 (l)  任 何 治 療 中 心 ； 或  

 

 (m)  任 何 共 用 宿 舍 (第 3 部 所 界 定� )。  

 

 20.  在 工 作 地 方 或 公 眾 地 方 內 的 室 內 區 域 (僅 限 於

該 區 域 並 非 本 部 任 何 其 他 項 目 所 描 述 的 區 域 的

範 圍 內 )。  

 

 第 2 部  

 

豁 免 區 域  

 

 項         區 域 類 別  

 

  1.  屬 第 1 部 第 20 項 所 述 而 位 於 住 宅 內 的 區 域 。  

 

  2.  第 一 類 私 人 宿 舍 (第 3 部 所 界 定� )。  

 

  3.  並 非 位 於 任 何 以 下 地 方 內 的 第 二 類 私 人 宿 舍

(第 3 部 所 界 定� )  —  

 

 (a)  幼 兒 中 心 ；  

 

 (b)  學 校 ；  

 

 (c)  指 明 教 育 機 構 ；  

 

 (d)  核 准 院 舍 ；  

 

 (e)  拘 留 地 方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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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f)  收 容 所 ；  

 

 (g)  感 化 院 ；  

 

 (h)  醫 院 ；  

 

 (i)  留 產 院 。  

 

  4.  根 據 《 床 位 寓 所 條 例 》 (第 447 章 )獲 發 牌 照 或

豁 免 證 明 書 (而 該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正 有 效 )的

床 位 寓 所 。  

 

  5. 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在 旅 館 內 的 房 間 或 套 房  —  

 

 (a)  該 旅 館 領 有 根 據 《 旅 館 業 條 例 》 (第 349

章 )發 出 的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而 該 牌

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正 有 效 ； 及  

 

 (b)  該 房 間 或 套 房 正 出 租 以 用 作 住 宿 地 方 。  

 

  6.  《 機 場 管 理 局 附 例 》 (第 483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)

第 16 條 所 提 述 的 被 機 場 管 理 局 指 定 為 吸 煙 區

的 區 域 。  

 

  7.  劃 出 以 供 按 照 根 據 《 監 獄 規 例 》 (第 234 章 ，

附 屬 法 例 A)第 25 條 發 出 的 命 令 獲 容 許 吸 煙 的

囚 犯 吸 煙 的 在 懲 教 機 構 內 的 區 域 。  

 

 

 

 7A.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區 域  —  

 

 (a)  該 區 域 位 於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(泳 灘 除 外 )

內 ； 及  

 

 (b)  該 區 域 根 據 《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

132 章 )第 107(3)條 被 指 明 用 作 吸 煙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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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.  (在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條 件 的 前 提 下 )位 於 店 舖 內 並

被 指 定 供 品 嚐 雪 茄 的 房 間  —  

 

 (a)  該 店 舖 從 事 雪 茄 零 售 ；  

 

 (b)  除 雪 茄 及 雪 茄 附 屬 用 品 外 ， 該 店 舖 沒 有

出 售 其 他 物 品 ；  

 

 (c)  除 為 供 品 嚐 在 該 店 舖 售 賣 或 要 約 出 售 的

雪 茄 或 雪 茄 樣 本 外 ， 該 房 間 並 不 用 作 吸

煙 用 途 ；  

 

 (d)  該 房 間 設 有 獨 立 通 風 ， 並 與 該 店 舖 的 其

餘 地 方 以 密 封 間 隔 分 隔 ； 及  

 

 (e)  該 房 間 被 佔 用 以 供 品 嚐 雪 茄 時 ， 任 何 自

然 人 均 無 須 進 入 該 房 間 (無 論 他 是 否 本

可 基 於 合 約 或 其 他 理 由 而 被 要 求 進 入 該

房 間 )。  

 

  9.  (在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條 件 的 前 提 下 )位 於 從 事 煙 草

業 的 企 業 的 生 產 或 營 業 處 所 並 被 指 定 供 品 嚐 煙

草 的 房 間  —  

 

 (a)  該 企 業 並 不 從 事 煙 草 產 品 零 售 ；  

 

 (b)  品 嚐 煙 草 是 為 該 企 業 在 正 常 運 作 過 程 中

對 煙 草 產 品 進 行 研 究 開 發 或 品 質 控 制 而

進 行 的 ；  

 

 (c)  該 房 間 只 用 作 進 行 品 嚐 煙 草 ；  

 

 (d)  該 房 間 設 有 獨 立 通 風 ， 並 與 該 處 所 的 其

餘 地 方 以 密 封 間 隔 分 隔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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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e)  該 房 間 被 佔 用 以 供 品 嚐 煙 草 時 ， 除 進 行

品 嚐 煙 草 的 人 外 ， 任 何 自 然 人 均 無 須 進

入 該 房 間 (無 論 他 是 否 本 可 基 於 合 約 或

其 他 理 由 而 被 要 求 進 入 該 房 間 )。  

 

 

 第 3 部  

 

釋 義  

 

 在 本 附 表 中  —  

 

 “ 共 用 宿 舍 ” (communal quarters)指 屬 由 僱 主 向 兩 名

或 多 於 兩 名 的 僱 員 或 向 該 等 僱 員 及 其 家 人 提 供

的 居 所 (不 論 該 僱 主 是 否 因 提 供 該 居 所 而 收 取

任 何 金 錢 代 價 )的 處 所 ， 但 不 包 括  —  

 

 (a)  位 於 任 何 該 類 居 所 內 並 純 綷 由

一 名 僱 員 或 由 該 僱 員 及 其 家 人

佔 用 的 房 間 ； 及  

 

 (b)  任 何 屬 僱 主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的 私

人 住 宅 或 其 部 分 的 該 類 居 所 ；  

 

 “ 第 一 類 私 人 宿 舍 ” (Type 1 private quarters)指 符 合 以

下 規 定 的 任 何 處 所  —  

 

 (a)  該 處 所 屬 由 僱 主 向 一 名 僱 員 或

向 該 僱 員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的 居 所

(不 論 該 僱 主 是 否 因 提 供 該 居 所

而 收 取 任 何 金 錢 代 價 )；  

 

 (b)  該 居 所 純 粹 由 該 僱 員 或 由 他 及

其 家 人 佔 用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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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 該 居 所 所 在 的 大 廈 只 由 該 類 居

所 及 該 類 居 所 共 用 的 部 分 (如 有

的 話 )組 成 ；  

 

 “ 第 二 類 私 人 宿 舍 ” (Type 2 private quarters)指 符 合 以

下 規 定 的 任 何 處 所  —  

 

 (a)  該 處 所 屬 由 僱 主 向 一 名 僱 員 或

向 該 僱 員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的 居 所

(不 論 該 僱 主 是 否 因 提 供 該 居 所

而 收 取 任 何 金 錢 代 價 )；  

 

 (b)  該 居 所 純 粹 由 該 僱 員 或 由 他 及

其 家 人 佔 用 ；  

 

 (c)  該 居 所 與 其 所 在 並 屬 第 1 部 所 述

的 區 域 的 其 餘 部 分 以 密 封 間 隔

永 久 性 地 分 隔 ； 及  

 

 (d)  該 居 所 的 所 有 窗 戶 、 門 戶 及 其

他 可 關 閉 的 開 啟 口 均 不 通 向 該

區 域 的 室 內 部 分 (共 用 部 分 除

外 )。 ” 。 ” 。  

 

 


